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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議會 
教評會執委會代表於 11/4/2007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副秘書長張永明、教統局首席課程發展主任
(新高中)關兆錦等舉行會議，就公開試有關課題提出多項建議，得到積極回應。簡述如下： 
一． 校本評核 
考評局強調在新高中各科實施校本評核的諮詢收到贊成與反對的意見各半，現時以分階段

的形式推行是折衷的方案。 
教評會強調在大學學額未能擴充，每班學生人數過多，校本評核成效不清晰情況下，應容

許學校自決是否參與校本評核。 
考評局表示在 2010至 2012年將進行校本評核檢討，以確定之後的實施方案。 

二． 會考監考及使用學校作試場 
教評會反映教育同工對出任會考監考員，因而衝擊教學安排表示不滿，並質疑出任閱卷員

由個人申請及考評局支付閱卷費予教師，而監考則由考評局指令學校派出監考老師義務出

任，此兩項工作安排原則不同。考評局表示現時的協議是，學校派出學生參與公開考試要

同時提供監考員，教評會建議可考慮以下的選擇： 
1. 考評局代學校招聘監考員(如大專生)，學校支付合理費用。 
2. 公開考試在校內進行，學校互派試場主任及監考員，以免學生奔波於不同試場應考。 
3. 考評局借用公眾地方(如展覽館、大會堂)作試場，減少學校借出校舍機會，避免教學時
間被削減。 

三． 考試試期過長 
由於要配合大學收生，公開考試由三月初開始至六月結束，試期跨越四個多月，教評會建

議縮短考試期以增加教學時間。 
考評局反映大學收生是大學自決的政策。考試及閱卷時間約六至八個星期。期望在實施監

考員電腦閱卷後能將評卷速度加快。 
四． 出任閱卷員標準 
不少教師申請閱卷，多年未獲聘任，他們並不清晰考評局挑選閱卷員的準則。建議增加招

聘請程序的透明度，如計分法及輪換比率。考評局表示現時已有一套客觀標準挑選評卷員，

同意在 08年招聘閱卷員時列出。考評局指出也要顧及評卷標準的穩定性，因此不可能每年
大規模更換閱卷員。本會建議檢討準則及提高輪換比率(如每年 30-40%)。 

五． 延長教師專業發展準備津貼（TPPG）及額外發展津貼（ACEG）發放期 
為應付新高中的課程與評核需要，並面對新高中學制下教師人手並無增加的情況，本會要

求增加學校資源，並向教統局代表反映有關津貼屬非經常撥款，建議延長或將有關撥款轉

為經常開支，供學校靈活使用(如分組教學、增聘老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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